附1
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项目参考表
	诊断
项目
	诊断要素
	诊断点
	影响因素参考提示
	数据管理平台
相应编号

	1 体系总体构架
	1.1质量保证理念
	质量目标与定位
	学校发展目标定位是否科学明确；人才培养目标、规格是否符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是否符合学生全面发展要求；质量保证目标与学校发展目标、人才培养目标一致性、达成度。
	1.3/7

	
	
	质量保证规划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是否科学明晰、符合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实际执行效果是否明显。
	1.3/7

	
	
	质量文化建设
	师生质量意识，对学校质量理念的认同度；质量保证全员参与程度；质量文化氛围；持续改进质量的制度设计是否科学有效，是否实现持续改进。
	2.2/8

	
	1.2组织构架
	质量保证机构与分工
	学校、院系各层面质量保证机构、岗位设置是否科学合理，分工与职责权限是否明确。
	8

	
	
	质量保证队伍
	质量保证队伍建设是否符合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规划要求；人员配备是否符合岗位职责要求；对质量保证机构、人员是否有考核标准与考核制度；考核机制是否严格规范；能否实现持续改进。
	8.2/8.6

	
	1.3制度构架
	质量保证制度
	学校、院系、专业、课程、教师、学生层面的质量保证制度是否具有系统性、完整性与可操作性。
	8.1

	
	
	执行与改进
	质量保证制度落实情况与改进措施是否具体务实；质量保证制度是否不断改进和完善；是否定期发布质量年度报告，质量年度报告结构是否规范、数据是否准确；院（系）、专业自我诊改是否已成常态。
	8.7

	
	1.4信息系统
	信息采集与管理
	是否重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建设；人财物是否有保障，管理是否到位，运行是否良好；是否建立信息采集与平台管理工作制度，数据采集是否实时、准确、完整。
	3.4/8.1

	
	
	信息应用
	是否运用平台进行日常管理和教学质量过程监控，各级用户是否定期开展数据分析，形成常态化的信息反馈诊断分析与改进机制。
	3.4

	2 专业质量保证
	2.1专业建设规划
	规划制定与实施
	专业建设规划是否符合学校发展实际，是否可行；规划实施情况如何，专业结构是否不断优化。
	1.3/7.1-7.6/9.2

	
	
	目标与标准
	有无明确的专业建设目标和标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规范、科学、先进并不断优化。
	7.1/7.3/7.4

	
	
	条件保障
	新增专业设置程序是否规范；专业建设条件（经费、师资、实验实训条件）是否有明确的保障措施。
	3.4/4/5.1/5.2
6/7.4/7.5

	
	2.2专业诊改
	诊改制度与运行
	学校内部是否建立常态化的专业诊改机制；是否能够促成校内专业设置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
	3.4/8.1/8.7/9.1/9.2

	
	
	诊改效果
	诊改成效如何，人才培养质量是否不断提高；校企融合程度、专业服务社会能力是否不断提升；品牌（特色/重点）专业（群）建设成效、辐射影响力是否不断增强。
	4/5/6/7/9

	
	
	外部诊断（评估）结论应用
	是否积极参加外部专业诊断（或评估、认证）；外部诊断（评估）结论是否得到有效应用，对学校自诊自改是否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4/5/6/7/9

	
	2.3课程质量保证
	课程建设规划
	课程建设规划是否科学合理；是否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7.2/7.5

	
	
	目标与标准
	课程建设规划目标达成度；课程标准是否具备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与完备性。
	7.2/7.3

	
	
	诊改制度实施与效果
	校内是否开展对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的诊改，形成常态化的课程质量保证机制；是否对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产生明显的推进作用。
	3.4/7.2/8.1/8.2
8.5/8.6/8.7

	3 师资质量保证
	3.1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规划制定
	学校、院系、专业等层面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的科学性、一致性和可行性；规划目标达成度。
	6.1/6.2/6.3/6.4

	
	
	实施保障
	是否能为师资建设规划目标的实现提供必需的外部环境、组织管理、资源支撑、经费等保障。
	5.2/7.1/7.2/8.1/

	
	3.2师资建设诊改工作
	诊改制度
	是否制定专兼职教师、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聘用资格标准；是否开展对师资队伍建设成效的诊改，形成常态化的师资质量保证机制。
	6.1/6.2/6.3/6.4/7.2

	
	
	实施效果
	教师质量意识是否得到提升；教学改革主动性是否得到提高；师资队伍数量、结构、水平、稳定性、社会服务能力等是否得到持续改善；学生满意度是否得到持续提升。
	6.1/6.2/6.3/6.4/8.7

	4 学生全面发展保证
	4.1育人体系
	育人规划
	是否制定学生综合素质标准；学生素质教育方案制定是否科学，培养目标定位是否准确；是否因材施教，注重分类培养与分层教学；是否实施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加强创意、创新、创业教育。
	5.2/8.3/8.4

	
	
	诊改制度
	是否实施对育人部门工作及效果的诊改。
	8.1

	
	
	实施与效果
	育人工作是否已形成常态化诊改机制；育人目标达成度；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主动学习积极性、职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是否得到提高。
	2.2/3/7.2/9.2

	
	4.2成长环境
	安全与生活保障
	是否实施对服务部门服务质量的诊改，并形成常态化安全与生活质量保证机制；学校安全设施是否不断完善；学生生活环境是否不断优化；学生诉求回应速度、学生满意度是否持续提高；意外事故率是否不断降低。
	

	
	
	特殊学生群体服务与资助
	建立家庭困难学生、残障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等特殊学生生活保障管理运行机制情况；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体系与运行管理机制情况；能否为特殊学生群体提供必要的设施、人员、资金、文化等保障。
	5.2/8.8

	5 体系运行效果
	5.1外部环境改进
	政策环境
	能否促进社会资源引入、共享渠道的拓展；政策环境是否利于学校的质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
	

	
	
	资源环境
	是否能够促进校内办学资源的不断优化；学校资源环境能否促进质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与完善，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合作发展环境
	学校自主诊改机制是否有利于政校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的不断优化；合作发展的成效与作用是否不断呈现。
	7.5/9.3

	
	5.2质量事故管控
	管控制度
	是否建立质量事故管控反馈机制，制定质量事故分类、分等的认定管理办法，对质量事故处理及时有效；是否建立学校、院系两级质量事故投诉受理机构，制定质量事故投诉、受理、反馈制度；是否定期开展质量事故自查自纠，形成质量事故管控常态化管理反馈机制。
	8.1

	
	
	发生率及影响
	学校质量事故的发生率、影响程度；处理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的速度与能力；学校质量事故与投诉发生率是否逐年减少。
	

	
	
	预警机制
	是否建立过程信息监测分析机制与质量事故预警制度；
是否有突发性安全事故、群体性事件应对工作预案；
是否有近三年质量事故分析报告及其反馈处理效果报告；
	8.1

	
	5.3质量保证效果
	规划体系建设及效果
	各项规划是否完备、体系是否科学，实施是否顺利，目标达成度如何。
	

	
	
	标准体系建设及效果
	专业、课程、师资、学生发展质量标准是否完备、先进、成体系；能否在诊改过程中不断调整优化；社会认可度如何。
	

	
	
	诊改机制建设及效果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是否日趋完备；持续改进的机制是否呈常态化并步入良性循环，人才培养质量是否得到持续提升。
	

	
	5.4体系特色
	学校质量保证体系特色
	学校自身质量保证体系能否形成特色，应用效果好，并能发挥辐射与影响作用。
	


注：1．本表设5个诊断项目，15个诊断要素，37个诊断点。
2．“数据管理平台相应编号”所列的各指标编号，起引导作用，不是规定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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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自我诊改报告
（参考格式）
学校名称：                                
一、自我诊改工作概述（500字以内）

二、自我诊断与改进报告表
	诊断项目
	诊断要素
	自我诊断
意见
	改进措施
	改进成效

	1 体系总体构架
	1.1质量保证理念
	
	
	

	
	1.2组织构架
	
	
	

	
	1.3制度构架
	
	
	

	
	1.4信息系统
	
	
	

	2 专业质量保证
	2.1专业建设规划
	
	
	

	
	2.2专业诊改
	
	
	

	
	2.3课程质量保证
	
	
	

	3 师资质量保证
	3.1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3.2师资建设诊改工作
	
	
	

	4 学生全面发展保证
	4.1育人体系
	
	
	

	
	4.2成长环境
	
	
	

	5 体系运行效果
	5.1外部环境改进
	
	
	

	
	5.2质量事故管控
	
	
	

	
	5.3质量保证效果
	
	
	

	
	5.4体系特色
	
	
	



校长（签字）：                                        年    月    日

注：1．报告内容必须真实、准确。
2．每一诊断要素的“自我诊断意见”需阐明目标达成程度，主要成绩，存在问题，原因分析。总体不超过500字。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应占一半左右篇幅。
3．每一诊断要素的“改进措施”需突出针对性、注重可行性。总体不超过200字。
4．每一诊断要素的“改进效果”指实施改进措施之后已经显现的实际效果，不是预测或估计成效。如果措施尚未实施，请加说明。总体不超过200字。
5．自我诊改务必写实，无需等级性结论。
